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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用按揭資料作信貸評估諮詢文件（諮詢文件）──補充資料  

 

本局阮國恒先生已於 2011 年 2 月 8 日向閣下發出函件，列載金管局

對諮詢文件的意見，本人現再就共用正面按揭資料建議 (業界建議 )提

供補充資料藉此消除一些誤解。金管局留意到在 2011 年 2 月 9 日出

版的《信報》內一篇報導，引述了前私隱專員吳斌先生對業界建議的

意見。本局作為銀行業的監管機構，就 1997 至 2003 年間香港樓市逆

轉的實際情況的了解，認為有必要糾正可能因為吳斌先生的意見所造

成的誤解。  

 

首先，其中一個意見指出按揭貸款與其他無抵押個人信貸不同，有物

業作為抵押品，信貸提供者可倚賴按揭貸款的抵押品來減低拖欠還款

可能導致的損失，因以認為不須共用正面按揭資料。這項意見未能剖

釋業界建議的目的是讓信貸提供者做好信貸風險評估，以促進貸款機

構審慎貸款及更有效管理信貸風險，從而防止借款人過度借貸，及防

止貸款機構過度放貸。  

 

雖然按揭貸款是有抵押貸款，但我們必須明白收回及出售收回的抵押

物業，是信貸提供者採取的最後方法，原因是在市道低迷時出售這些



物業只會加劇樓價的跌勢。我們從上次的金融危機中得到的體驗是，

當陷入負資產的按揭貸款借款人拖欠還款時，不僅借款人會蒙受損

失，信貸提供者亦會蒙受損失。此外，從風險管理的角度而言，金管

局認為最重要的是，進行信貸風險評估時不應單憑是否有抵押品來作

出考慮。相反，無論是否有抵押品，信貸提供者在決定是否批出一項

新的貸款申請時，應首先考慮申請人的還款能力。在目前的低利率環

境下，部分物業買家或會作過度槓桿，借入過多按揭貸款用作物業投

資或投機活動。推出共用正面按揭資料，可讓信貸提供者能更準確地

評估借款人的還款能力，有助促進負責任的借貸活動，從而減低消費

者過度借貸的風險，並能提高他們承受下一次市場調高息率時壓力的

應對能力。  

 

另一個誤解涉及不妥善披露正面按揭資料的風險，這個觀點是基於按

揭貸款年期較長的性質而提出的。我們較早前進行的研究顯示，即使

一個按揭貸款的年期可能長達 20 年，但其實際年期通常只是 7 至 8

年，這是因為按揭借款人一般會在 7 至 8 年後基於不同原因出售其按

揭物業。重要的是資料是按《私隱條例》保障資料第 2 原則所規定不

會被保存超過所需的時間。此外，我們必須強調，由香港個人資料私

隱專員公署發出的《個人信貸資料實務守則》（《守則》）已設有需要

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個人信貸資料被誤用。《守則》訂明查閱個人信貸

資料只可於合理的目的下進行，包括評估信貸申請、進行信貸檢討及

監察拖欠還款的借款人。而《守則》第 2.12 條規定，信貸提供者不

能因為直接促銷的目的查閱信貸資料服務機構所持有的個人信貸資

料。鑑於《守則》內的保障措施，本局認為《守則》已在使用個人信

貸資料及保障個人私隱兩者間取得適當平衡。當《守則》作出修訂時，

類似的保障毫無疑問會適用於共用正面按揭的安排。同時，值得注意

的是，信貸提供者須獲得借款人的同意才可查閱有關的正面按揭資

料。  

 

最後，我希望重申業界的建議已在保障個人資料私隱權利與維護廣泛



公眾利益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。希望上述補充資料有助公眾諮詢的工

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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